
文件
名称

具体条款

法
定
主
体

实
际
承
担

办
理
科
室

《传统医
学师承和
确有专长
人员医师
资格考核
考试办法
》（中华
人民共和
国卫生部
令第52
号）

第二条以师承方式学习传
统医学或者经多年传统医
学临床实践医术确有专长
、不具备医学专业学历的
人员，参加医师资格考
试，适用本办法。第三条
考核是对传统医学师承和
确有专长人员申请参加医
师资格考试的资格评价和
认定，分为传统医学师承
出师考核（以下简称出师
考核）和传统医学医术确
有专长考核（以下简称确
有专长考核）。

《传统医
学师承和
确有专长
人员考核
管理办法
》（京中
医政字

[2013]20
7号）

第三条传统医学师承和确
有专长人员管理工作实行
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北
京市中医管理局负责全市
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
人员医师资格考试的资格
考核的组织管理工作，北
京中医协会具体负责实施
。各区县卫生（中医药）
行政部门负责辖区内师承
和确有专长人员的资格初
审和日常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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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医学师承人员的备案管理
1、老师须提交材料：医师资格证
书、医师执业证书、职称证书、
身份证明的原件及复印件；
2、学生须提交材料：学历证明、
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3、指导老师执业机构的医疗机构
执业许可证副本复印件（需加盖
单位公章，机构设置应有中医/内
科、外科、妇科、儿科、针灸
科）；
4、经过公证的《传统医学师承关
系合同书》原件及复印件；
5、指导老师所在的医疗机构开具
的证明老师身份、老师出诊时间
、同意老师带教学生并负责三年
教学管理的证明材料；
6、师承教学地点的管理部门出具
教育管理制度；
7、填写《以师承方式学习中医药
人员报名申请表》；
8、备案时将材料用A4纸复印装订
成册。申请确有专长考核材料的
（一）申请人应如实提交有关材
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其申请
材料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二）申请材料应用黑色或蓝色
钢笔、签字笔填写或打印，各项
材料内容须完整、清楚，不得空
项。申请材料应使用A4纸张打印
或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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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医学师承人员的备案管理：
（一）师承人员必须与指导老师签订《传统医学师承关系合
同书》，并经县以上公证机关公证；公证后10天内将合同书
复印件报指导老师所在的医疗机构备案，同时报北京市中医
管理局备案。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规模招生形式举办批量
师承培训班。备案时同时提供以下材料：
1、《传统医学师承关系合同书》；
2、本人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3、师承人员学历或学力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4、指导老师医师资格证书、医师执业证书；
5、指导老师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证书，或者核准其执业的
卫生行政部门、中医药管理部门出具的从事中医、民族医临
床工作15年以上证明的原件及复印件；
6、教学地点的医疗机构同意其作为指导老师的证明；
7、教学地点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副本）》原件及复印
件；
8、教学地点的教育管理组织和管理制度。
（二）师承人员持上述材料到北京中医协会备案，并领取北
京市中医管理局统一制作的《传统医学师承人员学习记录手
册》。
备案后，师承人员仅能在《传统医学师承关系合同书》中确
定的教学地点，以临床实习生的身份跟随指导老师进行师承
学习；指导老师同时带教师承人员不得超过两名。师承学习
时间从《传统医学师承关系合同书》签定之日起计算。三年
师承教学时间累计不得少于1500学时。申请确有专长考核的
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传统医学医术确有专长考核申请表；
（二）本人身份证明；
（三）二寸免冠正面半身照片2张；
（四）北京地区医疗机构出具的传统医学确有专长人员在本
机构从事临床实践满五年的证明。
（五）两名以上执业医师出具的证明其掌握独具特色、安全
有效的传统医学诊疗技术的材料。
（六）北京地区医疗机构出具的至少五年的传统医学确有专
长人员在本机构临床实践证明材料（病历、处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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